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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财社〔2003〕3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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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驻嘉省属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
离休费、医药费保障机制的通知

[bookmark: zsbm]驻嘉省属企事业单位: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的意见》(厅字[2000]61号)和省劳动保障等部门印发的《关于建立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保障机制的意见》(浙劳社医〔2001〕266号)以及省劳动保障等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的通知》(浙劳社老〔2003〕153号), 为切实做好驻嘉省属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保障工作，结合驻嘉省属企事业单位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范围及保障对象:
（一）离休费保障机制的范围为驻嘉的省属企事业单位。对象为上述单位中的离休干部。
（二）医药费保障机制的范围为驻嘉的省属企业和原未享受公费医疗经费补助的事业单位。对象为上述单位中的离休干部,以及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无固定收入的配偶(或遗孀)。
二、保障经费的筹集。筹集的原则：以我市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两费”统筹测算数据为依据进行统筹。
（一）离休干部离休费保障经费, 按照离休费1.8万元/年、人的标准,按10年计算，由离休干部所在单位按每人15万元标准缴纳。
（二）离休干部医药费保障经费, 按照医药费2.5万元/年、人的标准, 按10年计算，由离休干部所在单位按每人25万元标准缴纳。
（三）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无固定收入的配偶(或遗孀)，其医药费由离休干部所在单位按1.8万元/年、人的标准，按10年计算缴纳。
（四）参加离休干部“两费”保障经费的,由单位将保障名单报老干部局审核后，按规定的缴费标准计算并随带银行转帐支票到市财政局（社保处）缴纳。
离休干部所在单位按照规定标准按时足额缴纳“两费”保障经费的下月起由市社保局按规定发放离休干部纳入统筹的有关费用。统筹前应发离休干部个人的各种经费及医疗费的报销，仍由原所在单位负责解决。
 三、保障待遇与管理
（一）建立离休干部离休费保障机制后,离休干部统筹项目按国家和省、市的统一规定由社会保险事业局发放。
（二）离休干部医药费保障经费统一由市社保局管理,其医药费保障待遇,按嘉兴市企事业离休干部医药费保障待遇执行。
（三）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无固定收入的配偶(或遇孀),其医疗待遇比照直管企业退休人员医疗待遇的70%执行。
（四）建立省属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两费”保障机制后,离休干部的日常管理及其他各项政治、生活待遇,仍由原工作单位负责。
四、保障经费管理与监督
（一）省属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两费”保障经费由市财政单独建账,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如因项目、标准调整发生的缺口资金和医药费不足支付时，由市财政予以保障。
（二）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对参加“两费”保障离休干部的经费支付;财政部门要加强“两费”保障基金的财政专户管理工作，老干部工作部门要加强协调和检查;切实做好省属企事业单位离休人员的“两费”保障工作。
五、离休干部所在单位不按本规定缴纳“两费”保障经费的，离休干部两费仍由所在单位自行统筹管理。
六、部属驻嘉企事业单位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七、本通知自2003年10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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